
嘀、嘀、嘀⋯⋯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
的微信群这两天总在不断地弹出消息。
最新的民法总则草案刚一问世，她所在的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老百姓们就开始
不断地提出意见、建议，希望朱国萍代表
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反馈到立法机关。

到底几岁可以“打酱油”？见义勇为
造成损失谁来赔偿？胎儿拥有哪些权
利？面对这些热点话题，民法总则自然成
了全民关注的对象。这也让人感受到了
全社会法治观念的进步。

反复修改集思广益

朱国萍代表是一名居委会干部，她所
在的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首批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中的一个。

“全国人大把基层立法点设在我们街
道，老百姓都很欢迎。”朱国萍代表举例
说，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中曾规定，无法
定的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
担任。当时看到这一条后，朱国萍代表马
上向法工委专家表达了反对意见。她说，
在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曾有一个 6 岁小
孩，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活，在父亲被刑
事拘留 7 天时无人照管，不得不由居委会
照顾，“然而，居委会人员少、事务杂，直接
照顾无自理能力的老人小孩很困难”。

在最新版的草案中，这条规定已经修
改。规定有余力的居委会可以负责，居委
会无余力时，民政部门可以兜底。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科协院士专家
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红健逐条研究了民法
总则草案。“作为人大代表，我必须抓住机
会代表老百姓发声，为法律的完善尽一点
力。”张红健代表告诉记者，2016 年 9 月
26 日，民法总则草案一审之后，她一口气
提出了 13 条建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 13 条建议全部都被立法机关不同程度
地采纳了”。

张红健代表打开电脑，找到当时的建
议书，指着其中一条说道：“原草案第二十
六条第三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可以通
过遗嘱指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其父、母
指定的监护人不一致的，以后死亡一方的
指定为准’。我建议由未成年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选
择对被监护人的成长更为有利一方作为
其监护人。”

经过几番修改之后，针对这种情况，
草案作出最新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
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
人。”

“民法总则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的法律。人民的法律，
理应吸纳人民的意见。”正如朱国萍代表
所说，回顾民法总则草案的出台过程，就
是 一 个 吸 纳 、修 改 、再 吸 纳 、再 修 改 的
过程。

问题导向贯穿编纂过程

“现在不管人们是去银行、电信等部
门办卡，还是出行买票、订房，或是通过房
产中介买房卖房，个人信息流通的渠道越
来越多。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息泄露的现
象也越来越严重。”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
林业工作站管理局工程师何丽霞说，现在
甚至在网络上还形成了个人信息泄露贩
卖黑市。

此次提交大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
中，首次将个人信息权列入了民事权利的
范畴，提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并将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也写入其中。

“这样的规定很有针对性。”何丽霞代
表认为，保护民事权利是民事立法的重要
任务。而在信息化社会中，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保护尤其重要。这体现了民法总则
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导向和时代精神。

说到民法总则草案的亮点，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扳着指
头，数了起来：第一，关于自然人制度方
面，增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下调了
限制民事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
第二，关于法人制度方面，原来的民法通
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
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法人形式不断出
现，很多法人形态发生了变化，草案按照
法人设立的目的和功能做出相应的规定，
把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
法人三类。第三，民事行为权利方面，为
了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需要，草案
对数据、网络虚拟信息等也有了相关的
保护。

给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
家咨询委员孙南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有关胎儿利益的新增规定。“民法总则草
案在民事主体中增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
相关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
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
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孙南申委员认为，此
前，尚未出生的孕宝宝很难有主张权利，
当面临遗产继承、损害赔偿时，这个问题
会给受孕母亲、孕宝宝都带来困扰；增加
保护胎儿利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保护受
孕母亲、孕宝宝的合法权利。

而在法人制度方面，民法总则草案则
创造性地引入了特别法人的概念。草案
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
法人 3 类；并明确特别法人包括机关法
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
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这是实践经验在立法层面的反映。”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沈阳分所主任王屴说，因为居委会等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设立、变更和终止以及
行使职能和责任承担上都有其特殊性，

“有的地方在司法实践、实务操作中，村委
会等已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
事活动了”。

保护弱势群体体现人文情怀

“民法总则草案宣示了对弱势群体的
特殊保护，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
体现出法律的民生情怀，回应了百姓诉
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杭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振濂说，民法总则草案对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弱
势群体的民事权利保护作出了特别规定,
这就确立了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保护的
基本精神,从而实现了民法典与特别法规
定的有效衔接,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保
护。比如，民法通则把监护的人群分为两
类，即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经过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的补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60 周岁以上），可
以通过意定监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进
行保护。但是，仍有部分人群没有列入其
中。例如，一些高龄的空巢老人、智力障
碍者等，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而民法
总则草案作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
成年人”的规定，将监护对象的范围予以
扩大，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陈振濂代表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法律文明发展程度怎样，关键看对弱势
群体的保护程度如何，是否真正贯彻了以
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因此，民法总则草案
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是一大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郑锦春利用午休的时间，一
字一句地把自己的建议写了出来，交给记
者。郑锦春委员建议，草案并没有确立法
律解释规则，应当借鉴比较法方面的研究
成果，建议增加相关规定。其理由是：一
是规范裁判活动。法律解释规则既可以
实现对法官裁判活动的指引，也可以实现

对法官裁判活动的拘束，尤其是拘束法官
的解释活动，避免其任意解释。法律解释
规则对于法官裁判活动的规范，还体现在
其有助于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方面。这也
是落实我国正推行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
的重要内容。二是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
成。法律共同体应当有共同的思维。法
律人共同认可的法律解释规则，构成了法
律人共同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屴代表在文字表达上反复斟酌，
“在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
改形成的草案比原先的三审稿更精细、更
准确了，这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
精神。”他说，不过，草案虽然经过“大修”，
但仍有进一步精雕细琢的空间，还需要在
文字表达上或者用词上尽量做到完美。

“民法总则就要和我们见面了！我也
是好期待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长城学者孙宪忠曾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而拿到最新版民法
总则草案后，孙宪忠代表开会时一直带
着，随时记录下自己想到的修改意见。

“制定民法总则只是编纂民法典的第一
步。民法总则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要着手对物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
等进行修订，这是第二步，任务同样艰
巨。”孙宪忠代表说，“我会一直关注下去，
见证民法典时代的来临，见证法治中国的
一步步推进”。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民法总则草案——

描 绘 中 国 特 色 民 法 典 蓝 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佘惠敏 温济聪 廉 丹 李万祥 吴佳佳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
任务。目的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
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
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
典。记者就民法总则的编纂工作、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
的关系等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
任石宏。

四次启动各有收获

问：制定民法总则的背景是什么，民法典的编纂进程

如何？

答：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
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
编，而是对已经不适用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制定工作先后 4 次启动。其中，
1979 年和 2001 年的尝试是卓有成效的，根据当时确定
的先制定单行法的方针，确立了现行民法通则、继承法、
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也为此次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
法律和实践基础。

现在，编纂民法典条件已经具备，编纂工作将按照
“两步走”的思路进行。第一步就是编纂民法典总则篇，
即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第二步是编纂民
法典各分篇。争取于 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新增内容与时俱进

问：民法总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增加了哪些新的法

律规定？

答：民法总则草案分为 11 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
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
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附则，共 210 条。其中，民
法总则草案对经济生活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
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例如，在基本原则中，草案首次将“绿色原则”确立为
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在民事权利方面，草案新增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条款，
并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出了规定。

在诉讼时效方面，草案将原定的二年一般诉讼时效
期间延长为三年，并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
时效的特殊起算点，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民法通则暂不废止

问：民法总则和现行民法通则是何关系，民法通则会

废止吗？

答：1986 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有“小民法典”之称，在
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民法总则的制定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
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
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
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
系统整合。

因此，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民
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
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在全民热议和万众瞩目之中，

民法总则即将诞生，我国就要步入

彰显时代精神的“民法典时代”。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什么可

以做，什么不能做？哪些行为有效，

哪些行为无效？这些规范正是一个

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民法总则

草案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

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本

法的立法宗旨之一。草案规定的平

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

原则、守法原则等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直观体现；而草案对父母

子女之间抚养、赡养关系的规定，对

家庭监护责任的强调，对见义勇为

行为的鼓励和保护，对作假、欺诈、

胁迫、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等行

为的否定，同样贯穿着核心价值观

的内涵。

法律总是带有深深的民族和时

代烙印。例如，民法总则草案在扩

大民事主体范围的同时，还巩固和

确立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主

体。无论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是个

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等民事

主体，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

些民事主体涉及我国数亿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因此，草案进一步巩固

了“两户”的民事主体地位；并新增

“特别法人”一节，立法保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

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

主体地位，以便于其更好地参与民

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各方的合法

权益。

民法总则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是当代民族精神的

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典的

编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等重大改革任务。落实这些改革任务，

民事立法不可或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法治中国的推进，孕育民法典的氛围和土壤也已经形

成。今天的中国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民法典，需要一部

体现民意、书写民族精神的民法典。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李

哲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

编纂民法典恰逢其时
本报记者 李 哲

3 月 10 日上午，人大江苏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讨论民法总则草案。全国人大代表陆亚萍(左一)与同团李生代表就相

关提法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